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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22� � � � � � � � � � �证券简称：阿科力 公告编号：2023-023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4月25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

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263号），上交所依据相

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 认为

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美盛 公告编号：2023-011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2022年年报和2023年一季报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原计划于 2023年4月27

日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因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

度报告编制和复核工作尚需完善，本着审慎原则，为确保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度

报告的质量和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 《2022年年度报

告》、《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将延期至2023年4月29日。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调整定期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3-20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

度报告原预约披露时间为2023年4月27日，因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编

制和复核工作尚需完善，本着审慎原则，为了确保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质量和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和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日均延期至2023年4月28日。

公司董事局对本次调整定期报告披露时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董事局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016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3年4月27日披露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现因年度报告审计及复核相关工作晚于预期，为确保公司

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2022年年度报

告》披露时间将延期至2023年4月29日。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3-038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

司” ） 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告于2023年4月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公告编号：【CIMC】2023-033）及

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下午2:55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2）A股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6日（星

期三）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A

股股东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表决结果为准。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朱志强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4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154,907,289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58.5052%。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582,243,499

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47.8857%；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42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572,663,79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0.6195%。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4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55,649,063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12.1585%。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82,985,273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5389%；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4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72,

663,79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0.6196%。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499,258,226股，占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46.3468%。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499,258,226股，占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6.3468%。

本公司副董事长朱志强先生、董事孙慧荣先生、独立董事张光华先生、监事长石澜女士、监

事马天飞先生、 董事会秘书吴三强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

（深圳）律师事务所胡燕华律师、冼洁律师及本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的代表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若出

现表格内合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 《关于中集集团2023年度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154,364,788 99.9828% 522,501 0.0166% 20,000 0.0006%

与会A股股东 655,106,562 99.9173% 522,501 0.0797% 20,000 0.003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30,106,562 99.5848% 522,501 0.3999% 20,000 0.0153%

与会H股股东 2,499,258,226 100.0000% - 0.0000% -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燕华、冼洁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131� � �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3-045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999弄3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1,736,1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1,736,1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0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0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保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金飞敏先生、陈韵先生、独立董事高垚先生、袁彬先生、张兴贤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海旺先生因工作出差原因无法出席请假；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证券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5,282 99.9985 900 0.0015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5,282 99.9985 900 0.0015 0 0.0000

2.03、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5,282 99.9985 900 0.0015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6、议案名称：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7、议案名称：转股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8、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9、议案名称：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0、议案名称：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1、议案名称：赎回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5,282 99.9985 900 0.0015 0 0.0000

2.12、议案名称：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5,282 99.9985 900 0.0015 0 0.0000

2.13、议案名称：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5、议案名称：向现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6、议案名称：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7、议案名称：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存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9、议案名称：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2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736,1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

- - - - - -

2.01 发行证券的种类 10,854,456 99.9917 900 0.0083 0 0.0000

2.02 发行规模 10,854,456 99.9917 900 0.0083 0 0.0000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0,854,456 99.9917 900 0.0083 0 0.0000

2.04 债券期限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5 债券利率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7 转股期限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9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

额的处理方法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1 赎回条款 10,854,456 99.9917 900 0.0083 0 0.0000

2.12 回售条款 10,854,456 99.9917 900 0.0083 0 0.0000

2.13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5 向现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8 募集资金存管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19 担保事项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20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有效期限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修订

稿）〉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制定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议

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10,855,3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思静、何晓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162� � � � � � �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3-012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04号）核准，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1,276,015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7.25元，并于2023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12,760,15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增发、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而斌承诺：

1、除《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豁免情形之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本人将主动向公司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不包括本人在公司本

次发行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票），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

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票发行价应根据有关

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

届满后6个月内，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4、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另有特别规定或有更高要求

的，本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

5、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不符合承

诺的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

带来的损失。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星

海贸易有限公司、王爱金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本企业/

本人将主动向公司申报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不包括本企业

/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票），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

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在延长锁

定期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

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股票发行价应根据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本人将不符合承诺的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4、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另有特别规定或有更高要求

的，本企业/本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郑玉芳、刘国勇、乐君杰、吴洲、吴小兵

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除本人发生按股权激励计划约定将所持公司股东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出资份额转让给其普通合伙人或其他指定方外，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持有的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本人将主动向公司申报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不包括本人在公司本

次发行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票），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

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票发行价应根据有关

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

届满后6个月内，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4、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另有特别规定或有更高要求

的，本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

5、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不符合承

诺的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

带来的损失。

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肖治平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本人将主动向公司

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不包括本人在公司本

次发行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票），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

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票发行价应根据有关

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

届满后6个月内，同样遵守上述规定。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4、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另有特别规定或有更高要求

的，本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

5、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不符合承

诺的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

带来的损失。

三、相关股东股票锁定期延期情况

截至2023年4月26日收盘，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价格37.25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上述相

关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姓名 与公司关系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原股份锁定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到期日

曾而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 直接持股

245,431,045 2026年3月28日 2026年9月28日

郑玉芳 副董事长、总经理 直接持股 5,600,000 2024年3月28日 2024年9月28日

肖治平 董事

通过宁波澜溪创

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股

160,656 2024年3月28日 2024年9月28日

王爱金 董事长曾而斌岳母 直接持股 5,693,380 2026年3月28日 2026年9月28日

平潭群航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19,880,000 2026年3月28日 2026年9月28日

福建星海贸

易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16,800,000 2026年3月28日 2026年9月28日

上述延长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

股份亦将遵守相关承诺。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相关股东已遵守IPO申报时

出具的承诺，就公司股价存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事项

自愿延长6个月股份锁定期。 公司相关股东延长本次发行前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

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 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保荐机构对本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301217� � � � � � � � � �证券简称：铜冠铜箔 公告编号：2023-031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4月

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董事会召开5日前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丁士启先

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部分高管及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301217证券简称：铜冠铜箔公告编号：2023-032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4月26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本次监事会召开5日前发出。本次会议由姚兵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

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一季度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安徽铜冠铜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192� � � �证券简称：汇得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0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5日15:00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

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汇得科技” ）已于2023年4月20日披露了公司2022年

年度报告并将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

况，公司将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举办“汇得科技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公司2022年

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发展战略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钱建中先生、独立董事贾建军先生、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顾伟夕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兵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以在2023年5月5日 （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5日15:00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

五、联系方式

部 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21-37285599

联系传真：021-37285395

联系邮箱：hdkj@shhdsz.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查看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63� � �证券简称：法拉电子 公告编号：2023-012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99号法拉电子办公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8,762,1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67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严春光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沈艺峰先生因病无法履职；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董事会秘书陈宇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278 99.9748 34,800 0.0250 100 0.0002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278 99.9748 34,800 0.0250 100 0.0002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278 99.9748 34,800 0.0250 100 0.0002

4、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278 99.9748 34,800 0.0250 100 0.0002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59,178 99.9978 2,900 0.0020 100 0.0002

6、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27,278 99.9748 34,800 0.0250 1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11,278 99.9633 50,800 0.0366 1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法拉电子南海路厂区项目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759,178 99.9978 2,900 0.0020 100 0.00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卢慧雄 128,966,809 92.9408 是

9.02 陈国彬 136,376,811 98.2809 是

9.03 吴东升 130,912,003 94.3427 是

9.04 王清明 130,912,002 94.3427 是

9.05 王文怀 126,277,237 91.0026 是

9.06 邹少荣 124,454,823 89.6892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肖伟 137,902,941 99.3807 是

10.02 肖珉 126,524,301 91.1806 是

10.03 蔡宁 126,524,301 91.1806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李海萍 123,896,615 89.2870 是

11.02 林芳 126,227,553 90.966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95,820,224 1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1,115,542 1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1,823,412 99.9905 2,900 0.0091 100 0.000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8,700,039 99.9839 2,900 0.0155 100 0.000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123,373 1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42,907,054 99.9187 34,800 0.081 100 0.0003

2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42,907,054 99.9187 34,800 0.081 100 0.0003

3 《2022年度财务报告》 42,907,054 99.9187 34,800 0.081 100 0.0003

4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42,907,054 99.9187 34,800 0.081 100 0.0003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

42,938,954 99.993 2,900 0.0067 100 0.0003

6

《2022年年度报告》 及报告

摘要

42,907,054 99.9187 34,800 0.081 100 0.0003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

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42,891,054 99.8814 50,800 0.1182 100 0.0004

8

《关于法拉电子南海路厂区

项目投资的议案》

42,938,954 99.993 2,900 0.0067 100 0.0003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

律师：钱学群、钱毅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